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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5/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5640.htm （１９８３年７月９

日国务院发布） 根据今年６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要坚决刹

住去年以来基本建设投资增长过猛的趋势，保证国民经济稳

定发展，集中财力、物力加强重点建设，为９０年代经济振

兴打下坚实基础，特通知如下：一、抓紧检查、清理基本建

设投资规模。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部门要对１９８３年基

本建设的实际安排情况进行一次检查和清理，凡是已安排的

建设规模超过国家下达的基本建设计划（国务院〔１９８３

〕１号文件和国家计委〔１９８３〕８３３、８３５号文件

）规模的，都必须迅速把超过的部分压缩下来，特别是用自

筹资金和银行贷款安排的建设规模必须压缩到国家计划指标

以内。超过的部分，银行要停止拨款。二、认真清理在建项

目。凡是计划外的项目（大中型项目以国家下达的计划为准

，小型项目以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下达的计划为准）

，要一律停下来，并切实做好善后工作。计划内的项目，凡

是矿产资源和工程、水文地质不清，工艺不过关，能耗过高

，产品无销路的项目，也要停下来，并提出处理意见，报告

批准单位；凡是协作配套项目不能同步建设，所需原材料、

燃料、动力供应不落实的项目，要暂缓建设或推迟建设进度

；凡是确定继续建设的项目，未经批准，不得随意扩大建设

规模，增加建设内容，突破设计概算。三、严格控制新开工

项目。今年计划新开工的项目和单项工程，凡是不符合基建

程序，不具备开工条件的，一律不准开工。具备开工条件的



，要按规定报经批准后方准开工。四、在清理基建规模和在

建项目中，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部门要注意抓好典型。对

好的要表扬，不好的要批评；对擅自扩大建设规模，乱上项

目，造成重大损失的，要追究责任，严肃处理。五、加强财

经纪律。各地区、各部门必须严格遵守国家财经纪律，严格

按照国家计划办事，今后决不能再突破国家批准的投资计划

。地区突破国家计划的，要追究有关省长、市长、自治区主

席的责任；部门突破国家计划的，要追究有关部长的责任。

利用银行贷款搞基本建设的，银行要严格按照国家计划控制

发放额，超过的要追究主管银行行长的责任。国家预算内投

资的追加，必须经过国务院批准，任何部门、地区不得擅自

追加；超过国家计划的，要追究决定者的责任。六、更新改

造投资的规模也要严格控制，各部门、各地区都不得突破国

家下达的计划指标。在建的更新改造项目要进行清理，用更

改资金搞的基本建设项目，能源、运输、原材料和施工条件

不落实的项目，产品滞销的项目，要区别不同情况认真处理

，该停缓的要停缓。要严格执行《关于更新改造措施与基本

建设划分的暂行规定》，今后，凡是借更新改造之名搞基本

建设的，未经国务院批准擅自突破国家更改投资计划规模的

，同样要追究责任。七、认真清理向建设单位乱摊派、敲竹

杠、吃大户的问题。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部门要组织力量

选择若干项目进行调查、解剖，严格按照最近国务院、中央

纪委《关于坚决制止乱涨生产资料价格和向建设单位乱摊派

的紧急通知》（国发〔１９８３〕１０４号文件）的有关规

定办理，国家物价局和国家计委要分别提出具体办法。 各省

、市、自治区和各部门要立即组织力量抓好在建项目的清理



工作，并于八月底以前将清理结果报告国家计委（更新改造

部分同时报告国家经委）。国家计委要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力

量对各地区、各部门清理在建项目的情况进行抽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